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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六九八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 黃茂榮 

 

本號解釋所釋之法令：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及財政部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台財稅字第０九

六０四五０一八七０號令，雖無違反平等原則及租稅法律主

義的問題。但系爭令適用結果所引起的問題，在本號解釋並

未獲得釐清。爰提出協同意見書，供為相關規定之檢討的參

考： 

 

壹、 貨物稅條例規定以彩色電視機為應稅貨物 

 

一、貨物稅之應稅貨物及納稅義務人之選定 

 

貨物稅為單階段之消費稅，而一件貨物可能需要經過一

連串之組裝的產製過程，始能完成。因此，在貨物稅稅制之

規劃上，立法機關應慎選其應稅貨物之完成產製的階段，並

以在該階段完成產製之貨物為應稅貨物，同時以在該階段完

成產製之廠商為納稅義務人。是故，能夠組裝為應稅貨物之

組件，只要係尚未組裝成應稅貨物之半成品或組件，即不得

對之課徵貨物稅，該階段之廠商自非納稅義務人。又在立法

機關或經其授權之行政機關選定應稅貨物後，稅捐稽徵機關

不得突然主張以該階段之前或之後產製之貨物為應稅貨物。 

 

二、以彩色電視機為應稅貨物與納稅義務人之選定 

 

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選定以《彩色電視

機》為應稅貨物。《彩色電視機》主要由《彩色顯示器》及

《電視調諧器》組裝而成。互相分離之影像彩色顯示器及電

視調諧器並無電視之收視功能。是故，除貨物稅條例另有明

文規定外，並不因彩色電視機是應稅貨物，而使彩色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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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視調諧器在其組裝為彩色電視機前，亦成為應稅貨物。

銷售者將之組裝在一起，使其具備彩色電視機之功能，而後

銷售，應以該銷售者，而非彩色顯示器及電視調諧器之製造

商為該彩色電視機之產製廠商，從而將之認定為該彩色電視

機之貨物稅的納稅義務人。彩色顯示器及電視調諧器之製造

商可預見其產製之影像顯示器及調諧器的購買者，可能將之

組裝為彩色電視機者，是否因此成為該彩色電視機之產製

者？鑑於貨物稅為單階段之消費稅，其應稅貨物之產製階段

事先有在法律中予以選定，以界定應稅貨物的必要。至於實

際為組裝之消費者是否因此負其組裝之貨物的貨物稅繳納

義務？因其並非廠商，以採否定見解為宜。當發現可能因此

流失彩色電視機之貨物稅的稅基或稅額，則應以法律，將與

彩色電視機有關之主要構件規定為貨物稅的課徵客體。然在

這種情形，應對利用已稅之主要構件組成的彩色電視機免徵

貨物稅，以避免重複課徵，致與貨物稅是單階段消費稅的意

旨相衝突。 

 

 

貳、以彩色電視機課徵貨物稅之相關問題 

 

一、彩色電視機及其組件 

  

貨物稅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彩色電視機》為

應稅貨物。為該款之適用，財政部九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台財

稅字第０九六０四五０一八七０號令（下稱系爭令）規定：

「一、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彩色電視機

須同時具備彩色顯示器及電視調諧器二大主要部分。二、廠

商產製（或進口）之彩色顯示器，本體不具有電視調諧器（TV 

Tuner）裝置，且產品名稱、功能型錄及外包裝未標示有電

視字樣，亦未併同具有電視調諧器功能之機具出廠（或進口）

者，因無法直接接收電視視頻訊號及播放電視節目，核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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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電視機之範圍，免於出廠（或進口）時課徵貨物稅。三、

廠商產製（或進口）電視調諧器或具有電視調諧器功能之機

具，本體不具有影像顯示功能，且未併同彩色顯示器出廠（或

進口）者，亦免於出廠（或進口）時課徵貨物稅。四、前述

彩色顯示器或電視調諧器於出廠（或進口）後，由裝配或銷

售廠商再行安裝或改裝為彩色電視機者，該裝配或銷售廠商

應依貨物稅條例規定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並按整具彩

色電視機之銷售價格計算完稅價格報繳貨物稅。⋯⋯」此即

本號解釋之系爭令。 

系爭令第一點首先從貨物之組成的觀點解釋：「一、貨

物稅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彩色電視機須同時

具備彩色顯示器及電視調諧器二大主要部分。」依系爭令，

彩色顯示器及電視調諧器併為彩色電視機之二大主要部

分。在該基礎上，系爭令第二點及第三點除根據彩色顯示器

及電視調諧器之單獨的功能，分別說明渠等非屬彩色電視機

之範圍的看法外，並以《彩色顯示器》未併同具有《電視調

諧器》功能之機具出廠，及《電視調諧器》未併同《彩色顯

示器》出廠為例，表示在這種情形，彩色顯示器「因無法直

接接收電視視頻訊號及播放電視節目，核非屬彩色電視機之

範圍，免於出廠（或進口）時課徵貨物稅」；電視調諧器或

具有電視調諧器功能之機具，因「不具有影像顯示功能」，

而免於出廠（或進口）時課徵貨物稅。要之，只要一件電器

不同時具備彩色顯示器及電視調諧器二大主要部分，即非彩

色電視機。系爭令該二點的意旨在於闡釋：為構成《彩色電

視機》，第一點中所稱《彩色顯示器》及《電視調諧器》二

大主要部分之必要的存在狀態。其如「不同時具備」，即非

《彩色電視機》。 

 

二、組件如何轉化為彩色電視機 

 

針對該二大主要部分如何由「不同時具備」轉化為「同



 4

時具備」的狀態？該令第四點表示「前述《彩色顯示器》或

《電視調諧器》於出廠（或進口）後，由裝配或銷售廠商再

行安裝或改裝為彩色電視機」。如以第四點之上開闡釋為

準，將二者「併同出廠」並非該「轉化」的因素；將二者「再

行安裝或改裝」才是其所以發生該「轉化」為《彩色電視機》

的因素。 

然系爭令在審判實務上經引用的情形卻是：不但以「併

同出廠」為該「轉化」的因素，甚而實務判決有所謂「併同

出廠」亦不需要同時銷售給同一消費者之見解。以關於本聲

請案之兩則原審裁判為例，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六年

度訴字第五一七號判決認為：「⋯⋯彩色顯示器併同具有電

視調諧器功能之機具出廠或進口者，即屬貨物稅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彩色電視機，應課徵貨物稅。⋯⋯

本件原告（按：即本案聲請人）產製同型號之液晶（電漿）

顯示器及視訊盒，以『同數量』銷售予大同綜合訊電公

司，⋯⋯原告生產之視訊盒產品不可以與其他公司生產之液

晶顯示器搭配使用（原處分卷93頁），⋯⋯原告產製之顯示

器及視訊盒係『併同銷售』（原處分卷 87 頁）；足證原告生

產之液晶（電漿）顯示器及視訊盒係以一對一搭配方式併同

出廠銷售，組裝完成後即具備彩色電視機功能。」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判決以《彩色顯示器》及《電視調諧器》是否「併

同出廠、銷售」作為是否將「不同時具備」彩色電視機之兩

大要件轉化成「同時具備」彩色電視機之兩大要件之判斷基

礎。惟該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復認：「經查，上開編號之顯示

器及視訊盒係以同數量銷售，可組裝成彩色電視機，且經核

對其銷貨日期僅相隔數日（有上開銷貨明細表可參），則被

告核定原告生產該等顯示器及視訊盒係搭配組合生產，並無

不合。」要之，該院所謂「併同」可包含「同時」及「先後」

之出廠及銷售行為。2、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七年度裁字第四

二二四號裁定首先認為只要「可以輕易預測市場上會將該二

組件組裝成彩色電視機銷售」，亦不需要同時銷售給同一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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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即可轉化。然後進一步闡釋「因此原審法院以上之法

律定性符合貨物稅條例對彩色電視機課徵貨物稅之規範意

旨。⋯⋯至於本案不能依上開令之規範意旨（按指：依系爭

令第四點），將貨物稅之納稅義務人「轉化」為行銷廠商，

其法理基礎在於：上訴人同時為上開二構件產品之生產者，

其明知該二構件組合後所能形成之『彩色電視機』功能，客

觀言之，其可以事前明白預測該二構件產品在市場之組合行

銷狀態。與二構件各別生產者分別出售其產品，而構件產品

在組合過程中，還須新添改裝技術或創意構思之情形有別。」

最高行政法院上述解釋與貨物稅以一定產製階段完成產製

之貨物為應稅貨物的規範特徵衝突。 

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既然選定以《彩色電

視機》，而不以《彩色顯示器》為應稅貨物，則如認為20吋

以上之《彩色顯示器》主要與《電視調諧器》組合當成《彩

色電視機》使用，應課徵貨物稅，則應將 20 吋以上之《彩

色顯示器》直接規定為應稅貨物之一，不適合不將之規定為

應稅貨物，而卻以「一個廠商有產製《彩色顯示器》及《電

視調諧器》」，或以「其將二者同時或先後銷售於其經銷商」

為理由，在其即便沒有將之組裝在一起而後銷售，或銷售於

消費者的情形，一概認定其「併同出廠」《彩色顯示器》及

《電視調諧器》。該解釋的結果，其實與系爭令第四點之見

解不同。其最低限度應以併同銷售於消費者為要件的理由

為：經銷商本來即必須備妥各種貨物滿足各種消費者之需

要，所以產製廠商將《彩色顯示器》及《電視調諧器》銷售

於同一經銷商，為常態的配銷行為，非必為當成《彩色電視

機》銷售。 

如果要對 20 吋以上之大尺寸的《彩色顯示器》課徵與

《彩色電視機》相同稅率之貨物稅，應將貨物稅條例第十一

條第三項增定為：「第一項第二款之彩色電視機及第三款之

冷暖氣機，得就其主要機件，由財政部訂定辦法折算課稅。」

而不適合在無該增定的情形，試圖透過函令，或甚至在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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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支持的情形，逕行在個案對於尚未組裝成彩色電視機之

《彩色顯示器》課徵貨物稅，並予處罰。 

何況《彩色顯示器》與《電視調諧器》由消費者購買後

自行組裝成彩色電視機的問題，早在財政部六十五年五月八

日台財稅第三二九九一號函已知悉該問題的存在，迄今已快

滿三十六年，相關機關為何不修法，而寧可透過容易引起解

釋疑義之函令處理？如果很容易就能夠把應稅貨物在法律

中定清楚，而卻透過可以有不同解釋之函中命令式的加以闡

釋，是否仍可謂該函令關於應稅貨物之規定的構成要件符合

明確性原則？ 

 

三、在系爭令第二、三點之解釋上應考量第四點 

 

解釋文第二段將系爭令的第四點排除在解釋標的之

外：「四、前述彩色顯示器或電視調諧器於出廠（或進口）

後，由裝配或銷售廠商再行安裝或改裝為彩色電視機者，該

裝配或銷售廠商應依貨物稅條例規定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

登記，並按整具彩色電視機之銷售價格計算完稅價格報繳貨

物稅。」使第四點開頭「前述」二字，在第二、三點與第四

點間之承先啟後的全文意旨，隱而不彰，使存在於第二、三

點中之「併同出廠」的疑問，不能透過第四點予以釐清；由

系爭令第四點「出廠（或進口）後，由裝配或銷售廠商再行

安裝或改裝為彩色電視機」顯示：其實財政部原來並無意於

將第二、三點中所稱之「併同出廠」擴張到其下屬機關及司

法機關所擴張的程度。 

如今從系爭令切出第一點至第三點，為本號解釋，等於

肯認稅務機關及審理系爭案件之司法機關的見解，認為得以

聲請人「可以輕易預測市場上會將該二組件組裝成彩色電視

機販售」為理由，將該二組件在組裝前即論為彩色電視機；

或以產製廠商「事前可以明白預測該二構件產品在市場之組

合行銷狀態」為理由，認為應以產製廠商，而非行銷廠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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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在像貨物稅這種單階段的消費稅，該認事用法

的邏輯，對於稅法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之遵守，會帶來難以

想像的衝擊。 

 
四、其他相類物品應否課徵貨物稅與平等原則之檢驗 

 

鑑於對具有相同功能之貨物是否課徵貨物稅，其差別待

遇深入影響應稅貨物與不應稅貨物間之競爭，所以其差別待

遇是否違反平等原則，首先應審查該應稅貨物與不應稅貨物

是否屬於同一市場及其間之替代性的高低。如果兩者屬於同

一市場且因具有一定程度之替代性而有競爭關係，則其貨物

稅之課徵上的差別待遇，便顯然違反平等原則，縱使「寓有

國家稅收、產業政策、節約能源等多種考量」，亦難謂「尚

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若兩者不屬於同一市場，或雖屬於

同一市場但其替代性不高，則因其貨物稅之課徵上的差別待

遇對於其間之競爭無影響，或影響不顯著，所以在競爭的意

義下，不構成平等原則之違反。 

其次，從滿足國家財政需要之觀點觀之，任何應稅與免

稅之不同待遇規定，縱使在同一產業內不妨礙公平競爭，但

在不同產業間，還是與各行各業應平等課稅的原則不盡相

符。是故，就其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及與手段的關係，仍

有從比例原則加以審查的必要，以得到該差別待遇雖與平等

原則不盡相符，但因尚符比例原則不構成違憲的妥當論據。 

倘以貨物之功能界定其種類之範圍時，《液晶顯示器＋

電視盒》、《液晶顯示器＋中華電信MOD》、《電腦＋電視卡》、

《多媒體觸控電腦》、《行動式DVD播放器兼數位電視》、《衛

星導航》、《內建調諧器之筆記型電腦》、《搭配電視接收晶片

之手機》等電器因都具有「直接接收電視視頻訊號及播放電

視節目」的功能，而皆應認定為《彩色電視機》。然對於上

開貨物，實務上除將《液晶顯示器＋電視盒》等同於彩色電

視機課徵貨物稅外，對於其他貨物，並不課徵貨物稅。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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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將《液晶顯示器＋電視盒》等同於《彩色電視機》課徵貨

物稅的論據，在於其由同一廠商製造併同出廠。而所以不將

《液晶顯示器＋中華電信 MOD》等同於彩色電視機課徵貨物

稅的論據，在於其組成部件分別由不同廠商供應，沒有「併

同出廠」的情事。然《液晶顯示器＋電視盒》與《液晶顯示

器＋中華電信 MOD》在構造上差異微小，在市場上有高度之

替代性，僅因《液晶顯示器》與《中華電信 MOD》之供應商

不同，而不課徵貨物稅，必對於《液晶顯示器＋電視盒》構

成貨物稅上之不公平競爭。至於其他貨物為何不課徵彩色電

視機之貨物稅的理由，有權機關並未表示。 

本號解釋就所以對於上開貨物課徵或不課徵貨物稅，代

為研擬「寓有國家稅收、產業政策、節約能源等多種考量，

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等理由，並以此為依據認為該差別

待遇，「尚難謂為恣意，與憲法平等原則尚無違背」。 

 

五、明知或可預測購買者對於系爭貨物之用途上的意圖 

 

財稅機關或法院所以將系爭令反面解釋，認為可以對於

產製《彩色顯示器》及《電視調諧器》且併同出廠者，課徵

貨物稅的最終理由為：《彩色顯示器》及《電視調諧器》之

產製廠商，可預測其經銷商，終將其產製之《彩色顯示器》

《電視調諧器》銷售與同一消費者，並由消費者組裝為《彩

色電視機》。 

問題是：縱使財稅機關或法院關於該預測的判斷與事實

相符，鑑於貨物稅之單階段消費稅的性格，有權機關雖有權

限規定，以完成一定階段之產製的貨物為應稅貨物，但不得

以其前階段完成產製之應稅貨物的部件，最終將被購買該部

件之消費者自行組裝為應稅貨物為理由，而對於產製該部件

者課徵貨物稅。蓋完成應稅之組裝行為者為消費者，而非產

製該部件之廠商。即便消費者亦具有貨物稅條例之權利能

力，在消費者從事產製前，消費者亦尚未著手應課徵貨物稅



 9

之產製行為，必須直到其購買相關部件，才進入預備產製的

階段。是故，產製部件之廠商的產製及銷售行為，即便要論

為消費者之尚未著手之產製行為的幫助行為，亦嫌勉強。 

與其他法律相比，關於稅捐法，人民更需要法之安定性

的保障，以便可以在稅捐法的基礎上，從事能夠預見其效力

之經濟活動的規劃，包括是否投資及如何營運。稅捐法的制

定與執行，國家與人民間有利益衝突，所以國家機關更應守

住：嚴以律己，寬以律人的處世原則。當法律（貨物稅條例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的規定，由於經濟活動之發展而脫節

時，相關機關應儘速修法謀求亡羊補牢，而不適合放著有漏

洞之法律快三十六年不管，而要人民對於因該漏洞而發生之

稅收的損失負責：補稅、處罰。 

要力爭上游，成為有競爭力之經濟體，以避免與競爭國

家相比，越落後越遠，政府最容易辦到的是：對於存在已久

之此種稅捐法規，理性的力求合理化；不要以國家無錯，錯

在人民想鑽法律漏洞來面對。否則，總是錯在人民的施政氛

圍，一天不能消除，在先聖先賢：「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的昭示底下，就不要疑惑：為何事業稍有成就之企業家，總

是移民到關於所得稅之課稅範圍，採全球主義的國家，以致

其在中華民國取得之所得，除了要向中華民國繳稅外，還要

向外國繳稅，或不繳稅，而甘冒被其持有綠卡的國家，補稅

或甚至抓進牢房的危險。 


